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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7月 27日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稿 
 
 

 我谨以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主席的身份，提交工作组的报告(见

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主席 

高须幸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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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的报告  
 

 一. 导言 
 

1. 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在 2010 年 3 月、5 月和 6 月期间召开了 4

次会议，审议为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任务规定而需要在能力、资源和培训方面弥

合的关键差距的问题。工作组邀请了共 30 个国家和组织参加了三次会议，包括

部队派遣国和警察派遣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各区域组织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 

2. 工作组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a) 文职能力差距；(b) 军事能力差距；(c) 能

力建设方面的协调和伙伴关系。讨论是在有关以下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具体

个案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文职能力方面如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联东综合

团)；军事能力方面如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联合国苏丹

特派团(联苏特派团)、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中乍特派团)和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

动)。 

 二. 会议讨论概要 
 

3. 与会者提出的要点概述如下:  

 1. 查明在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方面存在的能力差距  
 

4. 就文职能力而言，有人突出强调，在司法和法治、警察、惩教、安全部门改

革、复员方案和排雷行动等领域，对专门人才的需要继续日益增多。恢复国家权

力、体制建设、公共行政管理以及经济的早日振兴是需要加以解决的更多重要差

距。在这方面，改进征聘和培训以及修改人力资源规则以获得文职专门人才被认

为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如果特派团任务包含若干和平建设的内容。鉴于其可能

拥有的具体专门知识和文化优势，重申需利用全球南部的能力。  

5. 与会者期待着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进行的文职能力审查作出结论。强调必须

向工作组通报这一工作的进程。  

6. 就军事能力而言，有人指出，执行像保护平民和选举支助等复杂任务，其所

需能力程度前所未有，包括机动性、信息收集、二级医院和沟通技巧。加强维和

人员(特别是参谋人员)的技能也被列为非常重要。  

7. 重申联合国各维和特派团的通用军事直升机存在严重短缺情况。指出需由联

合国各有关机构对这一局面及其原因进行全面审查。  

8. 与会者强调消除短期重要差距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差距在执行联合国维和行

动任务中构成现有直接障碍，同时采取措施，建立联合国长期开展维持和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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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有人指出，捐助国可以在这些长期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加强联合国

的维持和平能力。  

9. 强调利用正在进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国家的能力建设基准。强调应通过与东

道国和其他有关各方进行密切磋商，制定基准。还强调指出，若想要基准切实有

效，应包含适当的质量指标，而不只是数量指标。强调有必要不断改进基准拟订

工作，包括分享最佳做法。  

 2. 能力建设支助和加强培训  
 

10. 为了建立快速部署文职专门人才的能力，联合国需要有更多的常设能力，并

改进其名册制度，包括加强联合国名册和区域组织名册之间的通用性。  

11. 为确保维和特派团的所有部门能协调运作，强调联合国高级领导层需要掌握

牢固的管理技能。在这方面，有人还指出，有必要确保秘书处拥有必要的文职和

警察规划能力。  

12. 为了提高维和人员的培训质量，有人强调培训标准化和模块化的重要性。有

人强调，培训应包括部署前培训、随团培训和流动培训。  

 3. 加强安全理事会、秘书处、部队派遣国、警察派遣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尤其

是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和第五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以填补联合国内部的能

力差距 
 

13. 重申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差距清单”，使人员、装备、培训和资金的供求配

合起来，需要建立一个协调平台。  

14. 强调必须继续加强双边和三边安排，以支持现有和潜在的部队派遣国和警察

派遣国。  

15. 此外，还突出强调汇集区域专门知识和特派团之间可能开展的合作的重要

性。  

 4. 与联合国之外的行为体建立伙伴关系 
 

16. 有人指出，欧洲联盟、非洲联盟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各区域组织正在建立合

作机制。可以利用这些区域组织和联合国之间的全球协调，以便集中资源，提高

互通性，并提供学习最佳做法的机会。  

17. 在这方面，重申应更好地协调所有相关行为体的培训工作，包括与国家和区

域培训中心、捐助成员国和联合国秘书处的协调。  

 三. 前进的方向 
 

18. 根据上述讨论，工作组将在其任务授权范围内采取以下行动，以提高对军事

和文职能力存在的差距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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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采取措施，加强安全理事会、秘书处、部队派遣国、警察派遣国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尤其是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和第五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以填补能力

差距 
 

19. 为了提高对维和行动存在差距的影响的认识和了解，并有效地利用“差距清

单”，工作组将在有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在 2010 年余下的时间举行会议，审

查各维持和平特派团存在的差距。在 2011 年初，工作组将重新评估这一工作的

前进方向。  

(a) 将在联合国各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到期前举行会议，审议其存在

的能力差距。在确定会议的时间安排时将考虑到安理会和工作组的工作

方案；  

 (b) 秘书处将定期修订“差距清单”，并与工作组分享，供其讨论；  

(c) 会议将为有关部队派遣国、潜在捐助者和秘书处提供机会，共同审查差

距清单，并交流经验，还可利用会议确定填补重要差距的捐助者。在会

议期间，工作组还可以考虑如何加强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及时调配；  

(d) 为便于了解联科行动、联苏特派团、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联合国组织刚

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获得军事通用直升机的问题，工

作组请秘书处进一步审查这一事项，并向工作组通报上述每个特派团在

军事通用直升机方面存在差距的原因和影响。  

20. 工作组将继续跟进审查国际文职能力的工作，以加强协调，填补文职能力存

在的差距。  

 2. 采取措施建立伙伴关系，包括与联合国之外的行为体建立伙伴关系 
 

21. 工作组将继续讨论长期能力建设的有关问题，包括支持国际或区域组织以及

培训中心或协会的培训举措，并支持全球一级加强维和要求与能力建设工作之间

协同作用的努力，包括建立信息中心机制。  

 3. 如何利用能力建设基准 
 

22. 工作组将讨论“过渡战略”，作为其 2010 年的第二个主题。在这次讨论中，

工作组将审议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中的最佳做法，特别是在利用基准方面的最

佳做法。  

 


